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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选读》课程教学标准
（2025-2026 学年度第二学期）

编制者：谢若秋

职 称：汉语言文学副教授

课程性质：专业选修课

课程学时数：36

适用的专业范围及层次：全日制汉语言文学（教育）专科专业、其他人文学科专业。

考核方式：考查

说 明

一、学的目的和要求

《论语选讲》是语文教育专业的专业选修课。本课程通过对《论语》章节从内容上进行

分类译注讲解，总结归纳，使学生既加强了古代汉语基础知识的修养，又能掌握早期儒家的

思想，尤其是孔子的主要思想特征，更好地了解我国这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容。

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：

（一）能用古代汉语的有关知识分析《论语》章节，掌握阅读古籍的基本能力。

（二）结合教师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，参考相关注解和学术信息，讨论并学会总结《论

语》中孔子的主要思想特征。

二、课堂教学内容和课时分配

课程学时：每周课时数为 2节，讲授 18 周，共 36 节。

教学建议：本课程主要采用专题讲读法，以教师讲授为主，兼及学生讨论探析章句内

容等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方式，力求学生在教师的讲解提示引导下，通过师生的共同努

力来完成本课程的学习任务。

教学内容和课时分配：

（一）绪论：孔子和《论语》（6学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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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：孔子的生平及春秋时期的历史特点；

第二节：《论语》简介；

（二）《论语》专题（24 学时）

第一专题 孔子的“中庸”观；（8节）

第二专题 孔子“仁”的学说；（10 节）

第三专题 孔子的交友之道；（4 节，机动）

（三）总结：认识儒家（4学时）

附：学生课堂演练 4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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